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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营销委员会文件

湖南航营销〔2022〕54 号

关于规范湖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销售行为的通知

各销售合作单位：

为保障旅客合法权益，提升旅客票务服务质量，现对湖南航

空股份有限公司客票销售行为规范如下：

（一）信息展示规范

1、网络平台上展示和销售湖南航空实际承运航班和代码

共享航班客票产品，需在订票页面展示提供该产品的代理

人名称、航协代码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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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舱位产品展示，网络平台上必须准确展示湖南航空舱位

等级名称、服务条款、注意事项，实际承运方等信息。

3、退改签规则展示，网络平台上必须按照湖南航空当前有

效的客票使用条件及运价产品文件，对客票退改签规则进

行展示，不得擅自改变退改签标准，严禁违规收取客票退

改费用。

（二）即时操作原则

1、网络平台订单中的订座、出票、退改签和民航销售终

端的操作行为一致，操作一致性时限为 2 小时，超过 2 小时视为

恶意拖延。旅客支付后 2 小时内必须为旅客出票，并告知旅客票

号及对应航班信息，不得延迟出票。

2、手机号码输入要求

(1) 输入旅客本人电话号码，即 OSI 项的手机号码必须

对应到相应旅客。

(2) 必须输入订票人手机号码。

（三）服务保障规范

（1）各销售单位应依据民航局相关要求，及时、准确的将

湖南航空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到旅客，并明确告知航班取

消原因。

（2）各销售单位必须确保在接到湖南航空不正常航班信

息通知后，30 分钟内通知到旅客本人，并进行确认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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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销售单位需按照以上销售行为规范执行，并留存相应记录；

我司将不定期对出票情况进行抽查，如未按照规范执行，引发旅

客投诉或造成旅客损失，一经发现将由相关销售单位承担相应责

任，并予以对应航线经济舱全价的 3 倍罚款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请各相关业务单位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营销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21 日

营销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
